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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global warming trend rising, more and more countries and regions began to contro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Cap-and-trade system is considered to be one of the most effective means to regu- 
lat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nd the basis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cap are the key issues of the system. In 
this paper, we start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ap-and-trade policies for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nd first dis- 
cuss the basis and distribution methods of the cap. Then we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goal setting 
and distribution of greenhouse gas cap in China and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At last, we looks into the 
future of the developing trend of the greenhouse gas control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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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趋势日益加剧，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对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控制。总

量控制–碳交易被认为是最为有效的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经济手段之一，总量控制的依据以及分配标

准是整个总量控制–碳交易机制的关键。本文从国际温室气体控制入手，首先简要分析了国际上温室

气体总量控制的依据及分配方法，然后剖析了我国温室气体总量控制目标制定及分配现状并提出了建

议，最后对我国温室气体控制的发展趋势等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碳税；总量控制–碳交易机制；温室气体控制发展趋势 

1. 引言 

我国已成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最大的国家
[1]，由于经济仍处于上升发展阶段，碳排放绝对量增

长的趋势短期内不会改变，因此承受着巨大的国际减 

排压力。2009 年中国政府首次正式对外宣布清晰可量

化的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近年来国内也在温

室气体控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2013 年 5 月，环保

部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将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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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入了环境税的税目；7 月，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

政府将适时开征碳税；7 月底，有媒体报道称，关于

碳税的征收方案正在全国人大讨论。碳税的提出再一

次把我国温室气体控制话题推到了舆论前沿。 

2. 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控制手段 

国际上，碳税和总量控制–碳交易被认为是减排

温室气体最为有效的两种市场经济手段[2]。两种方法

各有优缺点，碳税制度设计相对较简单，对现有体系

的利用程度较高，但是对控制目标分解以及实施效果

不明晰；总量控制可以很方便的对减排目标进行分

配，有利于控制目标的实现，但是需要建立完善的分

配、管理、监测制度，行政成本较高。 

2.1. 碳税 

20 世纪 90 年代初，芬兰、瑞典、丹麦、荷兰四

个北欧同家先后开征碳税，1999 年意大利开始征收，

在其后的六、七年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出现了大

量关于碳税的讨论，有些甚至已经成为政府提案，但

最终没有成为现实[3]。2007 年 10 月 1 日、2008 年 7

月 1 日加拿大魁北克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先后开征

碳税，又为碳税的理论和实践注入了新的活力，日本、

新西兰以及法国等国家也在考虑开征碳税[4]。到目前

为止，开征碳税的国家或地区虽然不多，但情况各异，

而且不少国家正在尝试通过征收碳税来实现温室气

体排放的控制。 

2.2. 总量控制 

全球以各种形式总量控制手段进行温室气体控

制的国家和区域有很多，除了欧洲碳排放交易体系

(EU-ETS)外，还有美国区域温室气体行动计划

(RGGI)、澳大利亚碳定价机制(CPM)、日本东京都温

室气体总量控制交易以及美国加州碳交易计划等[2]。

这些总量控制政策基本都与碳交易相结合，形成总量

控制-碳交易机制，以增强企业的减排动力，促进温室

气体排放控制。这些碳交易制度下的总量控制都在不

同程度上有区域性、行业性的特点，有些刚刚进入试

运行。EU-ETS 作为履行《京都议定书》国际公约的

国家行为，运行时间较长，体系较为成熟，是世界上

最大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在世界碳交易市场中具有示

范作用。 

3. 温室气体总量控制依据及目标分配 

3.1. 温室气体总量控制依据 

为了有效的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国际社会自

20 世纪 70 年代就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气候变化谈判，

最终形成了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

都议定书》为核心的全球气候变化依据。《京都议定

书》规定从 2008 到 2012 年期间，主要工业发达国家

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 1990 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

5.2%，并对各国减排量进行了分配。这是国际社会就

温室气体排放问题做出的首次定量的减排量承诺，也

是京都时代温室气体总量控制的重要依据。 

2009 年哥本哈根会议与会各国达成《哥本哈根协

议》，就发达国家实行强制减排和发展中国家采取自

主减缓行动做出了安排，并达成了控制升温在 2 摄氏

度以内的基本共识。欧盟提出实现 2 摄氏度升温控制

的途径是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要稳定在 450 ppm CO2

浓度当量，2050 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应至少比 1990

年减少 50%。此次会议上，中国承诺到 2020 年单位

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 年下降 40%~ 

45%。这是中国在国际社会首次承诺的温室气体减排

量。这也是后京都时代国际温室总量控制的主要依

据，中国及欧盟都正在依照上述承诺进行温室气体排

放控制。 

3.2. 温室气体总量控制目标分配 

《京都议定书》签署之前就有研究探讨温室气体

排放的国家分配问题，最简单的就是各国的减排率一

致方案[5]，还有基于人均排放的分配方案、基于祖父

原则的历史排放量分配方案、GDP 方案等[6]。这些方

案或者在政治上难以被接收，或者本身过于复杂，或

者不能代表所有国家利益，尽管如此，这些观点在后

期的多阶段和多指标的分配模型和方案中都是一个

重要的考虑因素。 

例如基于非线性规划模型并考虑排放权、人均原

则、经济能力、支付能力、能源使用率、能源生产率

等形成的美国分配方案[7]，基于行业的自下而上的三

部门法分配方案，德国的结合基于排放标杆法和基于

阶段模型的三部门法[6]等都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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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了上述因素。 

欧盟作为整体参与的《京都议定书》的谈判，并

率先提出了欧盟的减排目标，为了提出欧盟总体减排

目标，就要解决欧盟成员国内部的温室气体减排任务

的分配问题，其中三部门法很容易将减排目标、减排

潜力和减排政策措施联系起来，该方案作为分配的减

排任务的基础，被多数成员国认可。 

4. 我国温室气体总量控制目标及分配 

4.1. 我国温室气体控制措施和目标 

我国于 1998 年 5 月签署并于 2002 年 8 月正式核

定了《京都议定书》，积极参与到国际温室气体减排

行动中，并且坚持“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的基本立

场。 

2009 年底，中国已经在国家层面确定了碳减排的

目标，即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CO2排放比2005

年下降 40%~45%，并将碳排放强度作为约束性指标

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并制定相应的

国内统计、监测和考核方法。 

此外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积极出

台了一系列节能减排及温室气体控制政策以减少温

室气体排放应对气候变化。这些政策包括《国家环境

保护“十一五”规划》、《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

案》、《节能减排全民行动实施方案》、《节能减排

全民科技行动实施方案》、《“十二五”控制温室气

体排放工作方案》等。 

其中《“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

全面部署了未来 5 年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各项工

作任务，明确了“十二五”减排目标，并且明确了各

省碳减排任务。目前已经完成“十二五”各省的减排

目标分解工作，正在进行北京、上海、广东等 7 省市

的碳排放交易平台建设试点建设、温室气体自愿减排

交易机制以及碳税收政策的制定调研等工作。 

4.2. 我国温室气体控制目标分配现状 

《“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中温

室气体控制目标的分解是根据各地的资源禀赋、发展

水平和技术上的能力对省市任务进行制定与分配，目

前中国碳排放目标控制的省级分配体系还以定性分

析政治协商为主。 

从该方案中的减排目标可以看出广东省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下降最多为 19.5%，然后是天津、

上海、江苏、浙江等省市 19%，再然后是北京、河北、

辽宁、山东等省市 18%，较低的为西藏的 10%和新疆、

海南的 11%，其他省市为 16%~17%不等。省级二氧

化碳减排任务制定至今，由于缺乏一套科学的任务分

配体系，在实践中，一些经济水平发展较高的省份却

承担着相对较少的任务，而另一些地区却由于负担过

重、减排成本过大，导致减排效率较低，有的甚至无

法完成。 

这一方面反映出目前中国减排任务省级分配的

不公平性，另一方面也严重阻碍了国家总体减排目标

的有效率完成。有研究认为，目前我国实施的减排目

标省级分解主要存在基准年、基准指标的选取科学性

和分配方法学的缺失等问题。 

4.3. 我国温室气体控制目标分配建议 

中国目前在国际社会未承诺绝对量减排，也未设

置绝对量化目标。随着国际减排压力的增大，作为第

一排放大国的中国，中国可能会在新形势下提出绝对

量减排的目标，但是现阶段我国总量控制目标将以相

对减排目标为主。 

4.3.1. 按区域或者行业分解 
目前国家相对减排目标的分解是按照区域进行

分解，然后向下进行层层分解，此外还有两种分解方

法。一是按照重点排放行业进行分解，二是前两种方

法的混合方式分解，即按将行政区域与行业分解相结

合。 

按照行政区域进行总量目标分解最为简单直接，

但是存在地区间经济差异过大，总量目标分解难以公

平、高效。按照重点排放行业分解，可以有效地将减

排目标落实到相对有效的地方。除了现行的按地区分

解外，按照重点排放行业进行分解具有一定的可行

性，国资委也曾经进行中央企业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

课题研究。但现行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目标是按照

区域进行分解的，再进行行业分解可能形成重复限

制，执行起来需要较详细的规则设置，而且需要考虑

多层、重复管理存在的问题。 

4.3.2. 按存量和增量分解 
温室气体总量控制将在一段相当长时期内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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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但是近期，尤其是 2020 年以前，实现碳排放

减量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无论是按照地区或者按照

行业分解减排目标都是相对减排量的分解，但是各个

行业内部各个产业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差异较大，相对

减排量不能简单按照一刀切的方法进程分配，要重复

考虑各个产发展水平、发展规模、原料种类、生产工

艺等业特殊情况，因此有学者提出以划分存量和增量

的方法来进行温室气体排放配额分配。 

这种方法的做法是：首先选择一个年代作为基准

年，然后以基准年为界线将基准年之前已经运行的设

施排放的温室气体称为存量，基准年之后运行的设施

排放的温室气体称为增量；对存量部分实行总量控制

与交易，因为存量是绝对量，而且不会增加；对增量

部分采用较高的基准线，如技术标准，降低新增设施

的碳排放强度；再规定若干年后，增量部分将转化为

存量，接受总量控制[8,9]。初期为调动企业温室气体控

制的积极性，对存量温室气体配额进行免费发放，而

对基准年之后的增量温室气体排放配额实施以“基准

法则”分配为主的分配机制。 

该方法是基于“祖父法则”分配和“基准法则”

分配相结合的分配方法，可以很好的体现效率性原

则，并且兼顾公平性原则。该方法的三个关键问题基

准年选择问题、基准线的确定、增量如何转为存量需

要进一步研究确定。 

5. 未来展望 

5.1. 发展趋势 

我国已成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最大的国家，

并且短期内碳排放绝对量继续增长的趋势不会改变，

因此承受着巨大的国际减排压力。2009 年我国已经提

出温室气体控制目标，并且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进行温

室气体控制，进行了温室气体控制省级目标的分解，

启动了北京、上海、天津等 7 省市的碳交易试点工作。

为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大幅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增长速

度，国家已经实施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政策，并出台了

煤炭总量控制指导性目标。同时，国家发改委提出

2016 年开始对温室气体排放设定非强制性上限草案，

已上报国务院审批，从而实现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

度的双控。国家温室气体控制政策正从相对总量控制

向绝对总量控制过度。另外，发改委、国资委也分别

针对温室气体总量控制及碳交易等政策进行研究探

讨，可以说中国的温室气体总量控制政策势在必行。 

5.2. 建议 

针对国际温室气体控制形势以及我国温室气体

控制现状有如下建议： 

1) 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在相当长

的一段时期内，温室气体绝对排放量还将明显增加，

另外处于国家能源安全、社会稳定等因素考虑，可以

对企业实施单位产品或者万元产值温室气体排放水

平进行控制。 

2) 介于我国现行按照行政区域进行温室气体总

量控制目标分解的各种问题，以及我国温室气体排放

大户行业发展现状，可以考虑实施行业温室气体控

制，可以从温室气体排放量较大、减排成本比较透明

易调控的行业、企业入手，但是需要考虑多层、重复

管理存在的问题制定详细的实施规则。 

3) 无论是按照地区或者按照行业分解减排目标

都是相对减排量的分解，但是各个行业甚至各个行业

内部各个产业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差异较大，相对减排

量不能简单按照一刀切的方法进程分配，要重复考虑

各个产发展水平、发展规模、原料种类、生产工艺等

业特殊情况，可以按照划分存量和增量的方法来进行

温室气体排放目标分配。该方法的三个关键问题基准

年选择问题、基准线的确定、增量如何转为存量需要

进一步研究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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